	                                                  A

	                                               同意公开

	

	

	

	

	

	

	潼城管函〔2022〕83号

	


重庆市潼南区城市管理局
关于区人大十八届一次会议第193号建议
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刘学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整顿规范洗车行业的建议》（第193号）已收悉，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大力支持，经研究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统一规划，出台政策
一是区政府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局、区交通局等相关单位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尽快制定《潼南区洗车场管理暂行办法》并确定洗车行业主管部门，改变我区洗车行业多头管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二是主管部门按照《潼南区洗车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加强对洗车店的审批、发证、验收和监管工作，同时联合规划、建设等部门重新对城区洗车店进行科学规划，逐步将洗车店向城郊迁移集中，改变目前城区洗车行业零散现象，引导我区洗车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二、加强日常监管，严查违法行为
我局联合环保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局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城区洗车点专项整治工作。一是依据《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 制定了《洗车行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任务，明确了整治重点、职责分工和步骤，为开展整治工作夯实基础。二是宣传发动，调查摸排。按照“边宣传、边登记、边整治”的工作思路。对城区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洗车点进行了排查，经统计城区现有洗车门店82家，其中无证经营的有39家，占道经营19家，对无证经营、门店作业面积小，容量不足，长期占道作业，利用公共设施作为经营场所的违法行要求限期整改，并将这些违法经营户纳作重点整治对象。三是组织力量，集中整治。根据前期摸排建立的“一家一档”问题台账，对存在问题的门店开展了集中整治，对无证经营的由市场监管局责令补办证件，对占道经营的由城管部门全部进行规范入室洗车，同时对洗车场排放的废水进行抽样送检，排放污水达标的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目前已办理了37家，推动了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公路沿线洗车点由交通部门进行规范。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防止出现反弹现象。
三、多措并举，充分节水节能
一是行业主管部门会同排水节水部门，根据《重庆市供水节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制定行业综合用水定额和单项用水定额，下达用水计划指标，实施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管理。通过经济杠杆手段，倒逼洗车行业采用新技术，引导洗车行业主动使用节水型、环保型的洗车设备，达到节水节能效果。二是主管部门联合规划、建设等部门在大型停车场等有条件的地方设置闭路循环洗车、蒸汽洗车、无水洗车等先进技术、环保节能的洗车场，引导推动我区洗车场升级改造，以节约资源。三是主管部门对使用节能节水等新技术的洗车场优先审批通过并实行一定的费用减免，引导从业者积极使用节能节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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